
1 
 

 

浙江省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国家试点 

2022 年工作要点 

 

2022 年是我省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国家试点工作收官

之年。全省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工作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紧扣省委关于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决策部署，按照省建设厅等 10

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浙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实施意

见》要求，不断深化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试点工作，健全培

育机制，开展技能提升，加强权益保障，提炼试点经验，不断

夯实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基础，让广大建筑产业工人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新时代建筑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中走在前列。 

一、扩大培育试点工作。各地、各单位要按照省建设厅等

10 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浙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实施意

见》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建筑产业工人

队伍培育方案和计划，明确责任分工，制订具体举措，指导企

业加快推进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要

明确 2 家及以上建筑施工企业作为本地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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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企业。工作方案和培育先行企业名单于 3 月 31 日前上报

省建筑业管理总站。 

二、推进产业分院建设。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要制定“浙

江省建筑业现代化产业学院”建设指南，明确目标任务，完善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机制。各地要按照省市两级分工、属地

管理原则，建立健全建筑产业工人职业培育工作体系，依托本

地院校成立“建筑业现代化产业分院”。2022 年新增浙江省建筑

业现代化产业分院 2 家及以上。 

三、建立健全培育机制。浙江省建筑业现代化产业学院要

完善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标准体系，统一行业职业（工种）

标准、培训考核标准和培训机构标准，搭建全省建筑产业工人

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做好装配式建筑工人技能培训教

材编写、测试题库开发、培训师资入库等工作，并启动装配式

建筑技术工人职业培训考核工作。2022 年新增具有中级工技能

水平以上的建筑工人 6 万人以上。 

四、开展技能提升行动。根据省人社厅等 18 部门关于实

施“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精神，制定 2022 年度全省建设行

业“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相关文件。各地要加强与人社、

财政部门沟通，落实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各类培训保障机

制，推动建筑工人、建筑特种作业人员、农村建筑工匠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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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要积极组织开展建筑行业劳动竞赛、技能比武，提升建

筑工人技能水平。 

五、提高自有工人比例。制定发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施工技能工人配备导则，明确不同类型、资质等级企业和工

程项目技能工人配备要求，引导建筑施工企业逐步提高自有技

能工人配备标准。各地要在企业信用评价、评优评先等方面予

以激励，调动企业积极性。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在建项目施

工现场中级工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 20%，高级工以上等级技能

工人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 5%，初步建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

备体系。各地造价管理机构要及时发布本地区各建筑工种、各

等级技能工人的人工信息价，实现多劳多得、技高多得。 

六、发挥产业园区作用。总结宁波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建

筑服务）产业园、温州市瓯海区江楠建筑产业工人孵化基地经

验做法，提升成为省级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加强指导服务

和宣传推广，并在建筑工人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特种作业人

员考试考核、推进校企合作和建设建筑劳务用工信息服务平台

等方面予以支持。各地要创造条件培育和建立正规化、专业化、

聚集型的建筑专业作业企业园区，促进本地建筑劳务企业向建

制化、专业化、规模化转型。 

七、健全工人保障机制。继续开展全省建筑业“无欠薪”行



4 
 

动，健全建筑业预防欠薪长效机制，召开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筑工人保障在线应用平台，通过制度

重塑、流程再造、多跨协同、数字赋能等手段，实现建筑工人

从实名制认证到合同签订、考勤汇总、工资结算、离职流动的

闭环管理，为建筑工人合法权益保障筑牢“防护网”。各地要加

强建筑施工现场生活区域标准化管理，改善从业人员生活环境

和居住条件；加强建筑工人施工现场劳动保护，保障从业人员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持续推进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

化，提高文明施工水平。积极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推进

建筑企业、工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八、深化“红色工地”建设。完善全省“红色工地”创建机制，

制定“红色工地”质量提升方案，明确质量提升目标、任务、工

作举措，在巩固“六有一好”基础上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提升工程建设水平。总结杭州等地做法，推进全省“红色工地”

党建服务应用场景建设，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各地要加强“红

色工地”创建力度，扩大创建范围，实现“应创尽创”；要开展“一

支部一特色”活动，强化样板引路，推广典型案例。我厅将征

集并公布全省“红色工地”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九、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各地、各企业要大力培育建筑工

匠，加强对建筑工匠事迹和工作成果的宣传，积极营造“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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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选树工匠、争当工匠”良好氛围；要积极争创“最美建设

人”“最美建设工匠”，进一步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附件：2022 年全省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国家试点主要工作任 

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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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全省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国家试点主要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内  容 完成时限 
责任部门（省厅排第一

位的为牵头处室） 

1 制定下发《浙江省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国家试点 2022 年工作要点》。 2022年 3月 省建管总站 

2 
制定本地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方案，明确 2家及以上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培育先行企业并上报省建管总站 
2022年 3月 各设区市建委（建设局） 

3 发文公布省级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和先行企业 2022年 4月 省建管总站 

4 
制定“浙江省建筑业现代化产业学院”建设指南，明确目标任务，完善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机制。 
2022年 3月 浙江建院 

5 2022 年新增浙江省建筑业现代化产业分院 2家及以上。 2022年 11月 
浙江建院、相关设区市

建委（建设局） 

6 
完善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培育标准体系，启动装配式建筑技术工人职业培训

考核工作。新增具有中级工技能水平以上的建筑工人 6万人以上。 
2022年 11月 

浙江建院、各设区市建

委（建设局） 

7 

开展技能提升行动，制定 2022年度全省建设行业“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相关文件，加强与人社、财政部门沟通，落实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各类培训保障机制。 

2022年 11月 
厅人教处、各设区市建

委（建设局） 

8 制定发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技能工人配备导则 2022年 9月 省建管总站、厅市场处 

9 提高自有工人比例 2022年 11月 
浙江三建、浙江宝业集

团、各先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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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完成时限 
责任部门（省厅排第一

位的为牵头处室） 

9 
提升江北区、瓯海区产业园区成为省级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加强指导

服务和宣传推广，予以政策支持。 
2022年 6月 

宁波市、温州市、江北

区、瓯海区建设局 

10 
继续开展全省建筑业“无欠薪”行动，健全建筑业预防欠薪长效机制，召

开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筑工人保障在线应用平台。 
2022年 11月 

厅市场处、省建管总站、

各设区市建委（建设局） 

11 
加强建筑施工现场生活区域标准化管理和建筑工人施工现场劳动保护，持

续推进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提高文明施工水平。 
2022年 11月 

厅质安处、各设区市建

委（建设局）、浙江三

建、浙江宝业集团、各

先行企业 

12 
积极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推进建筑企业、工人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 
2022年 11月 

厅住房保障处、厅公积

金处、各设区市建委（建

设局）、各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13 

完善全省“红色工地”创建机制，制定“红色工地”质量提升方案，推进

全省“红色工地”党建服务应用场景建设，征集并公布全省“红色工地”

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2022年 11月 

省建管总站、厅机关党

委、各设区市建委（建

设局） 

14 
加强对建筑工匠事迹和工作成果的宣传，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积极争创

“最美建设人”“最美建设工匠”。 
2022年 11月 

省建管总站、厅市场处、

机关党委、信息中心，

各设区市建委（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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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5 日印发 


